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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税制的演变

       几内亚比绍自建国以来，由于多项因素影响，其税收制度呈现出多元化模

式与税种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

q历史与政治层面的影响及政策选择

     

q受发展水平制约的社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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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基于历史原因，我们可以说几内亚比绍现行税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

殖民时期的税收制度架构，尽管该国已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

    对所得与财产的课税，仍基于根据不同收入来源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其

上再叠加一项综合所得税，从而维持了一种混合税制；

    多年来该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尤其在税收领域、特定税种的相对比重以及税收制度自身功能的定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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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在独立后，特别是自80年代国家经历政变以来，由于税基缩窄和国营企业陷入瘫

痪，财政收入的征收水平出现了严重下滑;

    国有化运动与资产没收政策虽扩充了国家资产，但亦导致所得税——尤其是资

本收益税（利润、利息）与私有财产税的萎缩。这一状况，加上商人外流与私营商

业网络的瓦解，成为多党制改革前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动因之一;

    1998年6月7日爆发的军事政治冲突加剧了国家发展滞后状态，导致生产体系陷

入瘫痪，对可征税收入产生重大冲击；

    非正规市场的扩张引发大量关于收入来源的投机行为，致使政府无法对各类收

入进行准确且公平的课税；

    现行制度系统性地助长了大规模逃税与税务欺诈行为，其中非正规经济占比过

高、税收体系及关键经济领域信息化程度不足，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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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至1993年的改革

      上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殖民时期遗留的制度适应几内亚比绍的国情，

同时兼顾某些特殊性；

    然而，这次改革仅仅停留在名义上和外围层面，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

变。因为其根本未能触动以低效、不公且助长税务欺诈与逃税的分类所得税制

为根基的体系核心。

    在直接税领域，主要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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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3年8月6日第23/83号法令通过的《职业税法典》

改革内容:   

 √ 开始采用单一税表，对全部工作收入进行统一计税

 √ 废止了私营部门雇员与公务员之间的区分

 √ 对工业税纳税人实施税号登记制度

 √ 简化源头扣缴单位的附属申报义务    

 √ 确立自由职业者应税收入核定标准

 √ 1984年3月3日第4/84号法令修订法典第27条，调整职业税税率级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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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3年12月30日第39/83号法令通过的《工业税法典》

改革要点：

    整合工商业活动所得的分项征税制度，设立三类纳税人等级（A/B/C级）

    对在几内亚比绍境内经营活动不满6个月的非本地居民开征所得税

    建立工业税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编码制度

    本项修订对1975年8月2日第43/75号法令通过的《国家重建税条例》第2条第a

）款作出修正，将人均税额从600几内亚比绍比索调整至1000比索。

1993年改革内容：

    1993年8月10日第33/93号法令将征税类别缩减为两组（A类与B类）

    修订了对应税所得核定结果的行政申诉程序   

    实施了预缴税款制度

    优化B组纳税人的征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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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4年3月3日第5/84号法令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税》

改革内容：

    仅对税基清册的房产登记系统作出局部调整，同时简化房产价值评估与税

款清算流程

根据1993年8月10日第34/93号法令推行的改革：

    创设分期缴纳机制：应缴房产税超过1500万几内亚比绍比索可申请分期明

确非出租房产的应税收益核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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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4年3月3日第7/84号法令通过的《补充税》

改革内容：

    1988年2月22日第12/88号法令规定课税范围涵盖自然人与法人在每个纳

税年度的全球所得，除农村房地产税外，所有分类所得税目均适用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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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4年第8/84号法令通过的《资本利得税法典》

改革内容：

   《资本利得税法典》的出台取代了旧的利息税，旨在维护税制的一致性，

确保所有应课税收入——即便数额微小——均无法规避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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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4年第10/84号法令通过的《税收程序法典》

改革内容:

    废止1950年12月12日第38088号法令通过的《税收执行法典》及1946年12

月18日第1375号立法令附件《税费争议条例》

    优化税收征管程序的程序性环节

    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

    恪守合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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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对烈酒生产的征税方式进行了改革：此前依据第12/78号法令（5月20日）

规定的特定税率，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均征收消费税；此后改为采用推定产量

计税法，即根据企业的核定产能与已知的生产经营数据进行课征。

    此次改革是由于难以精确核算各家生产企业的实际产量，且对其监管力

度薄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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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至2006年税制改革时期

    此项改革的核心要务在于引入消费环节征税体系，通过创设一般销售税

（IGV）与特别消费税（IEC）这两大具有独立税目特征的税种来实现。

    一般销售税采用有限多环节征收模式

    截至2024年，实行三档税率：10%、15%和19%

特别消费税（IEC）

    针对特定商品类别征收，包括：酒精饮料、非酒精饮料、烟草制品、燃

料、汽车、香水及武器

    1980年5月10日第20/80号法令通过设立印花税，税率表被1988年6月13日

第25/88号法令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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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

    财产转移税（1920年4月30日第160-B号法令通过對不动产转移行为统一适用

5%税率）

    遗产与赠与税（1920年4月30日第160-B号法令），该税适用于所有通过无

偿方式永久或临时转让任何价值、种类或性质资产的行为，根据转让资产的价

值及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亲属关系采用可变税率体系，但统一按5%的税率征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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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新税种

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

    民主税（与职业税合并征收，采用累进税率，在职人员：500-20,000西非法郎；退

休人员：500-3,000西非法郎）

    视听设备税捐（征税对象为家庭用电，征收标准：按月电费金额的3%计征，封顶金

额：1,000西非法郎/月）

    可持续城市发展费 （用于城镇化项目融资，征税范围：水泥、钢材、金属屋面板等

建材的生产与销售，税率：从价计征2%）

    电信特别税（课税对象：数字服务与电信有偿服务，按固定税额：3.5西非法郎/单

位， 税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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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税制改革

《税收总法》

 

《税收与海关违法行为处罚通则》

      

 增值税

  

 特别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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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总法》

    随着《税收总法》的通过，几内比绍开启了新一轮税制改革进程。这场改

革的动因在于现行法律条文严重滞后——部分法规制定于国家独立初期，另

一些则源自殖民时期，某些法律渊源甚至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这些法律文

本在解决方案、技术规范和术语体系上均已过时，不仅造成税务机关在解释

与执行法律时的困难，更形成了法律模糊地带，阻碍了与纳税人建立透明互

信的关系。《税收总法》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着眼于税收体系架构，明

确界定税法基本概念、法律适用原则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17



续

    第二部分专注于税收程序规范，确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互动关系的基本原则

与通用规则，并规定纳税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可采取的主要行政救济途径。

    税务违法处理制度

    税务违法事项的规范无疑是几内亚比绍税制中最亟待改革的领域之一，也

是启动税制改革进程时最需优先修订的环节。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至今仍缺乏

系统化规范与协调处理税务违法行为的专门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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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数字化转型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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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数字化转型——稅務服务平台(Kontaktu)

2021

2022

2022

2023

2023

2024

电子申报与缴税

银行与电信支付系统互联

国库局及
海关与特别消费税总局

系统互联
腰果产业计划

交通运输行业税 
财政与经济事务总局与

电子通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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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化税务服务平台（Kontaktu）？

    税务数据申报、电子缴税
及交互核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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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服务 — 申报

主页

税务申报表与收入凭证模板

税务申报表与收入
名称 版本 征税期间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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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动化交换

银行

国库局

海关与特别消费税总局

电信

几内亚比绍港

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一体化
数字税务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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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洲最现代化且简洁的解决方案之一    

2.税务总局的服务时刻在线    

3.便利纳税人履行义务  

4.加强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与国库局对税收收入的监管

5.提高税务管理透明度

6.提升税收合规性并强化征收收入能力。

7.实现与财政电子管理系统、综合公共财政信息系统及银行的自动交互。

8.无论是否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可对现有解决方案

进行优化升级  

9.使用开源和免费软件解决方案

10. 自 2021 年 7 月起投入运营，具有强大增长潜力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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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年度收入变动表

2024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变动分析（按税种分类）

税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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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984年3月3日第9/84号法律通过的税务司法机关

经1984年3月3日第9/84号法律通过的税务司法机关

     行政方面 (税务争议处理局);

    司法方面 (税务法院);

税务司法机构的职权

    依据3月2日第9/84号法律第1条规定，受理并审判所有税务法律关系的

诉讼，并执行相关判决及其他具有执行力的文书。

    依据第9/84号法律第2条规定，海关总署管辖权限内的相关案件不受税

务司法部门管辖。

      26



财政分局职权（第5条）

财政分局具职权：

    受理并审理税务行政申诉案件

    受理并组成司法诉讼案件

    启动并调查税务违法案件

    启动税务执行程序并实施相关执行行为，但涉及第13条c)款规定内容的除

外。（依据1995年5月24日第6/95号法律修订版）

    在税务法院行使检察院职能;

    执行税务法院法官在诉讼及上诉中签发的司法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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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与税收鼓励机制

    几内亚比绍政府为创造有利的经济活动条件、促进就业增长及弥补生产部门

重大缺陷，推行税收优惠政策。根据1995年5月24日第2/95号《免税法》、2011

年第13号《投资法典》及国内现行各税种法典特别规定，这些税收优惠须符合社

会公平与经济战略目标，并遵循透明统一的规则框架。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专门

成立免税申请审议委员会，并最新设立免税计量专项委员会，负责优惠政策的效

果跟踪与统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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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税务总局感谢各位的聆听！DGCI 
agradece a vossa atenção!           

我们携手同行！Estamos juntos!

几内亚比绍
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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